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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自然资源事业发展中心
2022年度服务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工作任务要点

主管部门：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主管部门负责人：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任务要点名称 年度目标
分值

权重
完成情况

围绕中

心履职

尽责

（400

分）

重点

（职

能）

工作

1、完成省厅核发闲置土地

2022 年度整改任务（重点工

作）

年度处置闲置土地1267.57亩。 80
提前超额完成年度处置任务。截至10月底完成闲置土

地处置1620亩，完成率128%。

2、完成市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

年度低效用地再开发任务（重

点工作）

完成年度低效用地再开发任务不

低于2000亩。
60

低效用地再开发提前超额完成年度处置任务。截至10

月底低效用地再开发完成3200亩，完成率160%。

3、围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双验

合一工作（重点工作）

将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整合成一

件事，实现统一规土核验。确定

一个实施部门；制定统一工作标

准；进一步优化职能、优化流程、

优化服务

4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印发《枣庄市薛城区、高新区建设

工程竣工规划和土地核验办理流程》，细分职责、优化流程、

完成规土核验人员调整。

4、实施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

清单制”（重点工作）
编制《用地清单制实施办法》 4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建立并深入推进社会投资类项目

“用地清单制”实施。2022年8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

合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城乡水务局、市

文旅局等十家单位印发了《枣庄市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目建

立“用地清单制”实施办法（试行）》。

5、年度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供

地任务目标（职能工作）

完成 2022 年度市级经营性国有

建设用地供地任务目标
20

完成2022年度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任务目标。截

止2022年10月31日，市级经营性用地共出让约482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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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土地供应前基础配套设

施制度（重点工作）

形成“在土地出让前，完善地块

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

通信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等部

门单位间协调配合工作机制。

1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建立了土地供应前完善基础配套设

施的制度，形成了“在土地出让前，完善地块道路、供水、

供电、供气、排水、通信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工作机制。

2022年10月14日，联合市财政局、市工信局等七家单位联合印

发《关于完善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基础配套设施的实施办法

（试行）》（枣自资规发〔2022〕27 号）。

7、做好地理信息成果保管工作

（职能工作）

修订完善《测绘成果档案室管理

制度》《测绘成果档案保密制度》

《测绘成果与档案销毁制度》等

管理制度，做好服务保障的同时，

强化安全意识，防范泄密隐患，

确保数据安全。

2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根据职能职责和工作特点，修订完

善去年制定的《测绘成果档案室管理制度》、《测绘成果档案

保密制度》、《测绘成果与档案销毁制度》等五项管理制度并

配套制定《测绘成果档案出库登记簿》、《测绘成果与档案销

毁清册》等七项台账表单，进一步完善地理信息安全内控制

度，筑牢安全防护墙，织密安全防护网。

8、协助完成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数据更新（职能工作）

完成城区1：2000数字正射影像

图及地名地址数据的汇交工作，

协助省厅完成 2022 年度地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更新工作。

1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组织完成城区1：2000数字正射影

像图及地名地址更新项目的验收工作，并于今年6月将成果

汇交至省厅，用于协助省级开展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

更新。

9、加强测量标志管护工作（职

能工作）

严格落实测量标志分类管护和定

期巡查要求，实现巡查管护工作

常态化、动态化和规范化，加强

宣传科普，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测

量标志保护意识。

5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严格落实测量标志分类管护和定期

巡查要求，向区（市）局下发通知，安排巡查任务、明确管

护等级、确定巡查频次，部署并完成今年测量标志管护任务，

推动巡查管护工作常态化、动态化和规范化。9月初组织专

项督导抽查了三个区的17个测量标志点，传检查情况通过

互联网+监管系统完成数据上传。

10、推动测绘公共资源共享利

用（职能工作）

根据全省基础测绘“放管服”改

革有关要求和统一部署，向省厅

申领承接2021版全市1:1万数字

正射影像图和卫星遥感成果，服

务各级政府决策管理和公共服

务。

1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向省厅申请承接2021 年基础测绘

成果，并积极提供社会化应用，扩大成果共享成效。截至目

前共提供各类电子图件共计395幅，为S238店韩线及G518

日定线改建工程、“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薛城区雨

污分流改造、蟠龙河产业新城规划等提供了基础测绘保障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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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积极推进成果目录服务系

统建设和维护（职能工作）

巩固枣庄市成果目录子站系统建

设成果，规范编制成果目录，动

态更新资源清单，做好版面设置、

网页维护和系统维护,将其打造

成测绘成果信息查询的网上窗

口。

5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按照省厅有关工作要求，在全省首

批建成并开通枣庄市成果目录子站系统，扎实开展日常运

维，规范编制成果目录，动态更新资源清单，完成1：2千

数字正射影像元数据上传工作，进一步将其打造成地理信息

成果申请使用的网上窗口。该项工作已全部完成。

12、深入开展节约集约用地研

究（职能工作）

完成《国土空间开发潜力专题研

究》

3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完成《国土空间开发潜力专题研

究》，2022年 6月30日通过成果验收

专项

考核

13、实施差别化供地政策

工业用地根据需求采取长期租

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

多种方式实施供地。

1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实施差别化供地政策，满足企业用

地需求，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土地4宗，面积113.6亩。

14、推进省级以上开发区新增

工业用地按照“标准地”方式

出让

深化“标准地”制度改革，提升

省级以上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出

让的比重，对省级以上经济技术

开发区（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园区）、省级产业集聚区、

省级特色小镇等重点区域内新增

工业用地实施以“标准地”出让。

3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对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园

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省级产业集聚

区、省级特色小镇等重点区域内新增工业用地全面推行“标

准地”制度供地。截至目前，除滕州市外共计审批“标准地”

出让方案37宗，面积1878亩。

省考

核指

标

15、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严把用途变更为住宅用地的准入

关口，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应做尽

做，协同生态环境部门实现污染

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

30

完成年度任务目标。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严把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准入关口。

对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严格

审查是否落实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制度，截至目前，22宗土地

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现应做尽做，国有建设用地安

全安全利用率达到100%。

填报人： 王珠 联系电话：0632-3259756


